
§1�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4年 4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 19份，实际发出通讯表决票 19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9份。

1.3本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吴建、行长樊大志、财务负责人关文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符盛丰，保证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

1,734,193 1,672,447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694 85,420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07 9.59 5.01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74 -15,548 -248.4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8 -1.75 -247.43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

12,262 10,639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2 2,950 2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4 2,907 27.7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0.42 0.33 27.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33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2 0.33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25 3.87

增加

0.38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24 3.81

增加

0.43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12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3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9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数（税后）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8

注：本公司于 2013年 7月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按照调整

后股数重新计算。

2.2�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5,30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首钢总公司 国有法人

20.28 1,805,506,536 898,565,511

无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4 1,623,994,960 849,298,449

无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

A.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28 826,392,738 669,092,738

无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21 731,085,499 0

无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7 389,480,000 0

无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2 277,388,946 0

质押

277,343,000

SAL.OPPENHEIM JR.＆CIE.

KOMMANDITGESELLSCHAFT AUF

AKTIEN

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

业

境外法人

2.50 222,560,000 0

无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H

其他

1.77 157,823,090 0

无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8 140,435,034 0

质押

65,000,000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1 116,438,819 0

质押

48,037,86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首钢总公司

906,941,025

人民币普通股

906,941,025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74,696,511

人民币普通股

774,696,511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31,085,499

人民币普通股

731,085,499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9,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480,000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7,388,946

人民币普通股

277,388,946

SAL.OPPENHEIM JR.& CIE.KOMMANDITGESELLSCHAFT AUF

AKTIEN

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

222,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560,000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H 157,823,09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23,090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157,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300,000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40,435,034

人民币普通股

140,435,034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16,438,819

人民币普通股

116,438,8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是德意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完成收

购萨尔

?

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

100%

权益持有人

SAL.OPPENHEIM JR.＆CIE.

S.C.A.

的

100%

股份的交割，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3

月

18

日临时公告。 本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注：本公司股东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所持本公司 171,200,000� 股股份的

股权变动事项，正在履行相关法定批准程序。

§3�银行业务数据

3.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

2014

年

1

季度

2013

年

资产利润率

0.22 0.98

资本利润率

4.23 19.30

不良贷款率

0.91 0.90

存贷款比例

人民币

70.16 69.11

外币

97.72 103.09

本外币合计

70.82 69.90

资产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37.47 30.63

外币

48.97 56.63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

5.38 5.59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21.59 23.84

拨备覆盖率

300.14 301.53

贷款拨备率

2.73 2.73

成本收入比

39.42 38.93

注： 1、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 =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 /资本净额 *100%。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总额 /资本净额 *100%。

其中：本报告期，资本净额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 年第 1 号）计

算。

2、一季度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未年化。

3.2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3.2.1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计量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并表 非并表

资本净额

111,339 107,863

其中：核心资本

86,450 85,802

核心资本扣减项

0 1,315

核心资本净额

86,450 84,487

附属资本

25,859 25,661

总扣减项

970 3600

风险加权资产及市场风险资本调整

1,011,266 994,103

资本充足率（

%

）

11.01 10.85

核心资本充足率（

%

）

8.55 8.50

注：

1

、核心资本净额

=

核心资本

-

核心资本扣减项

2

、资本净额

=

核心资本

+

附属资本

-

总扣减项

项目（

%

） 本报告期末

2013

年末

资本充足率（并表）

11.01 10.93

核心资本充足率（并表）

8.55 8.47

资本充足率（非并表）

10.85 10.72

核心资本充足率（非并表）

8.50 8.37

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年第 1号）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

十五条相关规定，“达标过渡期内，商业银行应当同时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本办法计量并披露并表和非

并表资本充足率” ，并明确相关信息披露内容。 以上为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计量的并表和非并表口径资本

充足率相关数据及信息。

3.2.2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并表 非并表

1.

总资本净额

109,601 106,208

1.1

：核心一级资本

90,172 89,683

1.2

：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0 2,630

1.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90,172 87,053

1.4

：其他一级资本

13 0

1.5

：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0 0

1.6

：一级资本净额

90,185 87,053

1.7

：二级资本

19,416 19,155

1.8

：二级资本扣减项

0 0

2.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024,410 1,007,205

3.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5,127 5,127

4.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74,210 74,029

5.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103,747 1,086,361

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

8.17 8.01

7.

一级资本充足率（

%

）

8.17 8.01

8.

资本充足率（

%

）

9.93 9.78

9

、享受过渡期优惠政策的资本工具：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商业银行

2010

年

9

月

12

日以前发

行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享受优惠政策，即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按年递减

10%

。

2012

年末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账面

金额为

84

亿元，

2013

年起按年递减

10%

，本期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计入金额为

67.2

亿元。

注：1、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年第 1号）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

七十五条相关规定，“达标过渡期内，商业银行应当同时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本办法计量并披露并表和

非并表资本充足率” ，并明确相关信息披露内容。以上为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并表和非并表口径资

本充足率相关数据及信息。

2、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3、一级资本净额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其他一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4、总资本净额 =一级资本净额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扣减项。

3.3贷款资产质量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五级分类 金额 占比（

%

）

正常贷款

843,197 97.52

关注贷款

13,561 1.57

次级贷款

1,806 0.21

可疑贷款

3,691 0.43

损失贷款

2,353 0.27

合计

864,608 100.00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主要会计科目 报告期末 较上年末增减（

%

） 主要原因

拆出资金

5,817 -73.08

拆出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46 -30.50

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213 -59.89

衍生金融资产减少

应收款项类投资

6,436 -44.39

应收款项类投资减少

拆入资金

52,319 47.22

拆入资金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244 -55.23

衍生金融负债减少

主要会计科目 报告期 较上年同期增减（

%

） 主要原因

利息支出

11,988 35.61

利息支出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907 41.57

中间业务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72 95.45

手续费业务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

损失

) 210 2,525.00

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

) 41 70.83

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52 -162.65

汇兑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14 75.00

营业外收入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8 700.00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

4.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1年 4月，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18.5919746亿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首钢总公司、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

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均已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交割之日起 5年内不转让本次发行所认购的本公司股份；到

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 未违反做出的承诺。

4.4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4年 4月 16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待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

4.5�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吴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015� � �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4—1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4年 4月 21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

递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4年 4月 28日，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 19份，实际发出通讯表决票 19 份，在规

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9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华夏银行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议案》

依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3 修订版）》，对原办法整体框架下的部分格式进行了调整，对部分条款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本行并表子公司的呆账核销额度管理予以制度明确。

表决结果：赞成 1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本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同意本行为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加入银联网络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二年

内，在控制风险以及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同意本行就昆明呈贡华夏村镇银行、四川江油华夏村镇

银行加入银联网络事项向中国银联进行的同类申请出具担保函。

表决结果：赞成 1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捷、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建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

整。

本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72,319,160.47 965,456,613.01 965,456,613.01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039,212.73 60,504,987.43 59,481,986.65 1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1,911,572.03 -27,176,955.09 -28,199,955.87 31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3,191,042.55 1,112,495,445.22 1,112,495,445.22 -20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3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3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25% 1.26% 1.21%

增加

0.0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0,864,372,170.54 40,602,717,174.27 40,602,717,174.27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53,570,746.30 5,407,718,541.92 5,407,718,541.92 -1.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3,417.9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7,67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837,133.33

收取关联往来企业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2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52,470.8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34,498.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78,552.47

合计

5,127,640.7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2,98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65 918,665,014 0 - -

林泗华 境内自然人

1.34 24,236,413 0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16,021,673 0 - -

王秀梅 境内自然人

0.61 11,001,978 0 - -

何庆民 境内自然人

0.32 5,858,443 0 - -

刘程武 境内自然人

0.24 4,286,031 0 - -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金狮

95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3 4,259,810 0 - -

张余权 境内自然人

0.23 4,108,800 0 - -

邓秀葵 境内自然人

0.22 4,037,339 0 - -

钟坚龙 境内自然人

0.20 3,579,990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918,665,014

人民币普通股

918,665,014

林泗华

24,236,413

人民币普通股

24,236,41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16,021,673

人民币普通股

16,021,673

王秀梅

11,001,978

人民币普通股

11,001,978

何庆民

5,858,443

人民币普通股

5,858,443

刘程武

4,286,031

人民币普通股

4,286,031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

托（金狮

95

号）

4,259,810

人民币普通股

4,259,810

张余权

4,1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8,800

邓秀葵

4,037,339

人民币普通股

4,037,339

钟坚龙

3,579,990

人民币普通股

3,579,9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林泗华通过兴业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027,713

股，

普通账户持有

1,208,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236,413

股；公司股东王秀梅通过齐鲁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001,978

股；公司股东何庆民通过海通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交易证券账户持有

5,858,443

股；公司股东刘程武通过安信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85,979

股，普通账户持股

52

股，实际

合计持有

4,286,031

股；公司股东张余权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4,108,800

股；公司股东邓秀葵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37,339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青海三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 15,977,228股；公司股东殷进云

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 44,445股。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09,736,048.45 195,174,325.19 -43.78

主要是本期收回销售房款

预付款项

186,582,402.73 108,201,005.26 72.44

主要是本期支付爱联项目并购款

长期待摊费用

20,864,537.03 30,120,481.14 -30.73

主要是本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

52,244,457.60 90,659,468.19 -42.37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绩效工资

应交税费

489,930,828.09 701,171,072.93 -30.13

主要是本期缴纳营业税金及企业所

得税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3

月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4,635,520.39 96,657,150.82 70.33

主要是本期计提土地增值税增加

投资收益

10,700,890.17 146,056,722.95 -92.67

主要是本期未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上期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出售收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3,191,042.55 1,112,495,445.22 -207.25

主要是本期取得销售房款减少、支付

工程款等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5,494,241.39 157,574,523.93 -306.57

主要是本期支付项目并购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064,425.61 -5,073,903.57 2486.02

主要是本期取得项目少数股东的资

本投入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年 12月 19日，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硕泰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公司中粮地产成都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公司）收购成都基汇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简称：基

汇投资）持有的成都硕泰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硕泰丽都）61.4545%的股权。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硕泰丽都项目已于 2014年 1月 10日完成工商变更。鉴于成都公司于 1月 23日已向基汇投资支付 50%以上股权收购款，

硕泰丽都项目于报告期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硕泰丽都项目已于 2014年 4月开盘销售。

2、2013年 11月 2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北京孙

河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公司）与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信

信诚）合作开发北京孙河项目（简称“孙河项目” ）。 根据约定，北京公司股权出资增至 4.08 亿元；中信信诚的增资总金额为

不超过人民币 3.92 亿元， 根据情况选择一次性增资或分期增资。 详情请参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北京公司与中信信诚已于 2014年 1月签署相关协议。 2014年 2月 25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已变更为 8 亿元，其中北京

公司认缴 4.08亿元，中信信诚认缴 3.92亿元。 截至 2014年 4月 3日，中信信诚向孙河项目提供了共计 9.08亿元股东借款。

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安三联有限公司（简称：三联公司，公司持有其 69.05%股权）与中洲公司、深圳中

洲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洲集团）达成一致并签订了《宝安中粮地产 26区工业园厂房 1 栋、食堂 1 栋（一层、夹层、二层、三

层）及铁皮棚、仓库、保安室等物业搬迁补偿协议》（简称“协议”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4年 4月 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初步估算，本次交易公司产生税前收益约 1.93亿元人民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规定，深圳宝安 26区项目涉及金额已累计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以上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

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4年 4月 3日、2014年 4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4、2013年 11月 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公司” ）与深圳锦峰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锦峰集团” ）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深圳公司拟收购锦峰集团持有的深圳市锦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开发建设爱联旧村改造项目。项目于 2013年 12月 18日完成股权过户。 深圳公司于 2014年 1月向锦峰集团支付了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目前，协议双方正在推进拆迁工作。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3年 11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5、2013年 10月 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新创维电器（深圳）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

议案。 2013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公司” ）与新创维电器（深

圳）有限公司（简称“新创维电器” ）、深圳创维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创维置业” ）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就获取深圳市光明新

区公明创维城市更新项目展开合作。 深圳公司于 2013年 11月 22日与新创维电器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按合作协议约定的

支付节点支付部分补偿款。 目前， 项目正在实施主体确认阶段。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6、2012年 7月 1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公司” ）与深圳市前海深港现

代生活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在优势互补、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紧密开展合作对接，积极谋

划双方在金融、物流、地产领域的合作。 深圳公司具体负责前海合作区项目的推进、统筹、协调等工作。 目前，公司正在推进相

关工作。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2年 7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7、2011年，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 25区城市更新项目被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纳入《2011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

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第三批计划》并完成了政府公示。2011年 12月 8日，深圳市政府发布正式公告，批准 25区城市更新项目立

项。 2012年 12月，公司上报项目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获政府备案。 2013年 5月 14日项目专项规划通过宝安区政府审批。 2014

年 2月项目取得深圳市 2014年度重大项目证书，享受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目前，公司正在开展拆迁谈判、专项规划审批等前

期工作。

8、2012年 5 月 31 日，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 22 区的城市更新项目被正式纳入《2012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

批计划》。 该项目拟由工业用地更新为居住和商业用地，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 40,597 平方米，公司所占用地及建筑物权属比

例均超过 90%。 2013年 2月 6日，该项目的专项规划取得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初审意见，现进行市级主

管部门审批。 目前，公司正推进相关工作。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2年 3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文件。

9、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 2011 年 2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

知》（简称《通知》）的要求，公司开始在集团总部各部门及下属重点子公司全面深入开展“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

作”（简称“内控规范试点工作” ）。

报告期内， 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4年 1月启动公司内控审计终审的现场工作，2014 年 2 月完

成全部审计的现场工作。 在此期间，公司内控办公室安排各下属公司进行对接，配合现场审计人员，协调现场工作，确保现场

审计的顺利进行。

公司内控办公室出具了《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已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10 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4年 4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

1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粮集团将以深宝恒作

为整合及发展中粮集团房地产业务的专业平台，并采

取逐步注入优质资产等多种形式，使深宝恒成为具有

品牌优势的房地产开发商。

2

、中粮集团将推动深宝恒

尽快建立并完善包括股权激励计划在内的管理团队激

励约束机制。

2005

年

12

月

28

日

长期有效

1

、为配合控股股东中粮集团履行上述第一项承诺，管理层

于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完成后开始着手将公司打造成为中

粮集团住宅业务的全国管理和运营平台。管理层根据公司

的住宅地产价值链环节定位以及竞争战略定位，借鉴业内

标杆企业的成功做法，重新设计并确定了公司总部组织架

构，搭建起管理平台。 同时，在集团战略规划的基础上，积

极进行目标城市研究， 制定相应的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

为实现住宅业务的跨区域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自

2007

年

起，公司通过配股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先后收购了控股股

东旗下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住宅项目，包括：天泉置

业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 厦门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天泉置业有限公司

49％

股权、上海加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苏源集团江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90%

的股权、北京中粮万科假日风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粮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 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注入优质资产的承诺已经

履行。

2

、

200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公告。由于经营环境、有关政策及

资本市场等诸多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若继续执行上述

股权激励方案将难以真正起到应有的激励效果

,

因此

2009

年

3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终止上述

股权激励计划以及相关考核办法。控股股东中粮集团始终

履行其承诺。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结合公司的发展状况，适时推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

股权激励新方案，从而维护股东和上市公司的长远利益。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

1

、中粮集团地产业务发展战略。 本集团将以中粮地产

作为整合及发展中粮集团房地产业务的专业平台，在

战略规划上，本集团目前拟将中粮地产作为集团住宅

地产业务发展的平台，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2

、对集团住宅地产业务发展的承诺。 （

1

）在中粮地产

开展住宅地产开发业务的城市中，本集团不再从事新

的住宅地产业务。 （

2

）在中粮地产进行住宅地产开发

的城市中，若中粮地产因资金实力不足等原因不足以

获得新的住宅地产项目，而本集团可能利用自身优势

获得该等项目时，则在获取该等项目后，将在同等商业

条件下将其优先转让给中粮地产或采取合作方式由中

粮地产为主开发；若中粮地产不受让该等项目，本集团

将在该等项目进入实质销售阶段之前整体转让给其他

非关联的第三方，而不就该项目进行销售。 （

3

）若中粮

地产拟在其现有进行住宅地产开发的城市之外的城

市，进行住宅地产开发业务，而本集团已在该等城市中

开展住宅地产开发业务时，则本集团同意停止在该等

城市中住宅地产开发业务的经营，并同意中粮地产对

正在经营的住宅地产项目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

收购权或采取合作方式由中粮地产为主开发。

3

、其他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除住宅地产业务外，本集团不存

在从事与中粮地产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业务的情况，

在该等业务为中粮地产主营业务期间，本集团将不会

直接从事与其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2007

年

03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承诺正常履行。 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把中粮地产作为集团

住宅地产业务发展的平台，将符合条件的住宅项目注入中

粮地产，将不适宜注入上市公司且在建在售尚未清算的房

地产项目经营权委托给中粮地产管理，同时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同业竞争。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司类别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

核算科

目

股份来

源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

78,838,901.40 63,365,756 1.36 63,365,756 1.36 641,895,108.28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法人股

合计

78,838,901.40 63,365,756 1.36 63,365,756 1.36 641,895,108.28 0.00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01

月

09

日

深圳办公地点 实地调研 机构

朱雀投资

梁跃军

公司定位；历史沿革；现有持有型物业

情况及城市更新项目情况；土地储备；

前海经营情况；

2013

年经营情况；公

司对行业

2014

年情况的展望

2014

年

02

月

20

日

深圳办公地点 实地调研 机构

富国基金

殷姿

公司持有型物业及参与深圳城市更新

项目情况；土地储备；国企改革；公司

对

2014

年房地产行业的展望

2014

年

02

月

24

日

深圳办公地点 实地调研 机构

恒泰证券

吴俊

公司持有型物业及参与深圳城市更新

项目情况；土地储备；公司对

2014

年

房地产行业的展望；战略定位；股权激

励；人事变动

董事长签名： 周政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瀛生 董事 公务 谢襄郁

公司负责人章熙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罗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韦玉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1,938,398.94 85,000,113.14 85,000,113.14 -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036,108.56 -27,665,576.00 -28,303,798.22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639,627.72 -35,616,414.97 -36,254,637.19 -2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534,310.74 -32,013,325.53 -32,013,325.53 24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5 -0.077 -0.079 -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5 -0.077 -0.079 -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92% -1.88% -2%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785,829,110.82 2,776,710,677.78 2,776,710,677.78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7,007,392.89 1,424,043,501.45 1,424,043,501.45 -1.9%

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 12月 6日作出的(2013)民二终字第 53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对之前的

财务信息进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详见 2014年 3月 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说明的公告》）。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3年 1季度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

2013

年

1-3

月

报表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差异

财务费用

8,566,201.94 9,204,424.16 638,222.22

净利润

-30,200,506.34 -30,838,728.56 -638,222.22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7,665,576.00 -28,303,798.22 -638,222.22

少数股东损益

-2,534,930.34 -2,534,930.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8,449.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8,799.96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广西旅游

基础设施建

2013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桂发改投

资

[2013]784

号）文，本公司获

取两江四湖景区日月湾码头旅

游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补助

450

万元，琴潭旅游集散中心建设

项目

460

万元。 本公司根据该

相关项目的预算中将形成资产

的支出金额和计入费用的支出

金额的相对比例对相应政府补

助进行划分政府补助。 本期两

江四湖景区日月湾码头旅游基

础设施工程项目、琴潭旅游集

散中心建设项目本期分摊计入

营业外收入金额分别为

0.41

万元、

52.98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984.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7.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32.08

合计

603,519.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桂林两江四湖旅游有限公

司公益岗位补贴

109,074.50

公益岗位政府补助说明：根据桂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桂林市

财政局下发的市劳社发

[2004]59

号《关于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大

龄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为做好开发公益

性岗位，帮助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工作，对用人单位在市政

府下达开发任务指标内在公益性岗位上安排就业困难对象就业

的，由市政府给予用人单位一定的公益性岗位补贴，享受公益性

岗位补贴的期限，从用人单位与就业困难对象签订劳动合同之日

起三年内有效，三年期满后，视国家政策规定而定。 桂林两江四

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聘用了部分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两江四湖景

区保安和保洁工作，本期获得桂林市财政部门给予的岗位补贴为

109,074.50

元。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13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

司

国有法人

23.06% 83,051,422 0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5% 36,915,000 0

万华化学（北京）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4% 12,400,000 0

孙贻财 境内自然人

1.09% 3,910,700 0

叶美容 境内自然人

0.94% 3,389,385 0

李庆玉 境内自然人

0.86% 3,093,704 0

刘英波 境内自然人

0.83% 3,003,919 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金狮

90

号）

其他

0.78% 2,795,520 0

刘秋子 境内自然人

0.7% 2,534,600 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金狮

89

号）

其他

0.64% 2,3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83,051,422

人民币普通股

83,051,422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36,9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15,000

万华化学（北京）有限公司

1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00

孙贻财

3,9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10,700

叶美容

3,389,385

人民币普通股

3,389,385

李庆玉

3,093,704

人民币普通股

3,093,704

刘英波

3,003,919

人民币普通股

3,003,919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

托（金狮

90

号）

2,795,520

人民币普通股

2,795,520

刘秋子

2,53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4,60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

托（金狮

89

号）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

十名股东之间，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

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金狮

90

号和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信托（金狮

89

号）同属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初持有本公司股份 38,915,0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81%；2013年该公司进行

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交易数量为 200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56%；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6,915,

0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

（1）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17,561万元比期初余额 11,652万元增加 5,909 万元，增长 50.71%，主要原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桂

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预付土地征地款和公司福隆园地产项目预付工程进度款。

（2）应收股利期末余额 252万元比期初余额 14万元增加 238万元，增长 1653.20%，主要原因：公司应收参股子公司桂林

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度股利。

（3）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52,300万元比期初余额 40,300万元增加 12,000万元，增长 29.78%，主要原因：公司本期银行借款

增加。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 471 万元比期初余额 827 万元减少 357 万元，下降 43.11%，主要原因：公司本期发放员工

2013年绩效工资，由于 2013年度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故 2013年度效益工资同比减少。

（5）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5,894 万元比期初余额 13,720 万元减少 7,826 万元，下降 57.04%，主要原因：公司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 5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向青海省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4,000 万元及利息

2,354万元。

（6）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20万元比期初余额 2,724万元减少 2,704万元，下降 99.25%，主要原因：公司本期亏损 2,704万

元。

2、利润表

（1）销售费用本期金额 283万元，同比减少 292万元，下降 50.81%，主要原因：公司本期宣传促销费用同比减少。

（2）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81万元，同比减少 759万元，下降 90.39%，主要原因：上年同期公司折价收购桂林桂圳投资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 65%股权并合并报表，合并成本小于合并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而产生了 813 万元的

营业外收益。

（3）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 10万元，同比减少 17万元，下降 61.64%，主要原因：公司本期非生产经营性支出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 -11,153万元，上期金额 -3,201万元，变动的主要原因：

①公司本报告期收入同比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②公司本报告期加大了福隆园地产项目开发力度，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③公司本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 53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向青海省创业(集团)有

限公司支付 4,000万元及利息 2,354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 -6,141万元，上期金额 -12,649万元，变动的主要原因：2013 年一季度公司

收购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65%的股权，支付了股权收购款 9,000万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 10,577万元，上期金额 4,505 万元，同比增加 6,072 万元，主要原因：本期公

司偿还银行借款同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对 2014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熙骏（签名）

201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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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4月 29日上午 9:00

2、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翠竹路 27－2号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章熙骏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人，代表股份 123,121,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4.19%。

2、出席会议的董事：章熙骏、李飞影、孙其钊、周茂权、谢襄郁、肖笛波、刘学明、訚林、阳伟中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梅蕴新、廖志佐、闻心达、莫凌侠、玉维卡

出席会议的监事：刘红、蒋芳、刘艺霞

出席会议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党委副书记张志成、财务总监陈罗曼、董事会秘书黄锡军。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袁公章律师、廖国靖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2014】第 5-00068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645,926.52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299,735.67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27,239,597.17元。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合并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公司股东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0.1元或者公司合并报表当年实现

的归属公司股东的每股可分配利润低于 0.1元，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因公司 2013年度实现的归属公司股东的每

股可供分配利润及公司合并报表 2013 年度实现的归属公司股东的每股可分配利润均低于 0.1 元， 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状

况、现金流状况，2013年度利润不分配不转增。 2013年度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会就 201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进行了专项说明，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4年 3月 29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3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的专项说明》、《桂林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5、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批准，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度的财务审计费约 7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6、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批准，同意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7、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23,12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廖志佐先生宣读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fo.com.cn），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公章、廖国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大成（桂）律意字

(2014)第 012号]。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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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 4月 18日以书面或传真的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4年 4月 29日上午 10:00在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5人，实际出席 15人（其中：委托

出席的董事人数 1人）。 赵瀛生董事因公务，委托谢襄郁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章熙骏先生主持。 公司

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2、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山湖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经营范围：酒店

管理、商业街、体育训练中心的经营与管理。 本公司持有其 70%的股权，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

罗山湖公司根据其经营发展需要，拟增资 10,000 万元，由本公司、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现金 7,000 万元、3,

000万元对其同比例增资。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以现金 7,000万元对罗山湖公司增资,并与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罗山湖公司增资协议书。 增资完成后，罗山湖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至 10,100 万元，其中，本公司的出资额为 7,070 万

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70%，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 3,03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30%。

罗山湖公司本次增资所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开发桂林罗山湖体育休闲运动项目及其配套项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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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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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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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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